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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4高點‧高上公職 ‧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

   1 

《民法總則、親屬與繼承編》
一、甲男與乙女為男女朋友，兩人過從親密。甲知悉乙由其受孕懷胎後，甲旋即要乙簽下「如乙執

意生下孩子，應自行扶養，與甲無關」之切結書。其後，乙產下丙女，甲對乙丙置之不理。丙

由乙單獨教養，十四年來均由乙支出扶養費。今乙請求甲返還其十四年來代墊兩人之未成年丙

女的扶養費，對此甲先表示既然乙簽下切結書，依約即應自行扶養；何況乙單獨行使親權，應

獨自負擔丙之扶養費；後又抗辯其亦得拒絕返還乙逾五年部分之代墊扶養費等語。問乙之請求

是否有理？（35分） 

試題評析

本題為非婚生子女與父母之權利義務的組合題，包含能否以契約免除扶養義務、扶養義務是否與

婚姻關係有關，以及經典民總考題，扶養費代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是否適用第126條之5年短期消

滅時效。

考點命中 《民法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律師編著，2025年11月，頁8-12、33-2。 

答：

(一)切結書無效：

1.按民法（下同）第72條規定，違反公序良俗之法律行為無效。

2.查系爭切結書乃甲教唆墮胎乙，係為脫免扶養義務，亦與倫理觀念有違，應屬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（最

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726號民事判決），該切結書應屬無效。

(二)甲乙均有扶養丙之義務：

1.丙視為甲之婚生子女：

(1)依第1065條1項規定，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，視為婚生子女。此項認領之意思表示，並非不得以默示

為之，且通說認為得對胎兒為認領，蓋依第7條規定，此屬胎兒個人利益保護之範疇。

(2)甲出具系爭切結書之內容，有承認胎兒丙為自己子女之意思，否則應無干涉是否墮胎、是否扶養之

理，應屬認領之默示，是甲乙雖無婚姻關係，丙視為甲之婚生子女。

2.甲乙對於丙之扶養義務與婚姻關係無關：

依第1116條之2規定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。由此可知，

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與父母間有無婚姻關係無關。

(三)乙之扶養費償還請求權未罹於時效：

1.雖第126條規定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5年，惟於扶養費雖然有定期給付之性質，

一方代墊扶養費之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之非給付型（求償型）不當得利，此等請求權不具反覆規

律發生之性質，與第126條不符，應認此等不當得利請求權適用第125條之15年時效。

2.如前所述，甲對丙有扶養義務存在，乙迫於無奈獨自扶養丙，甲受有免支出扶養費之利益，致乙受有代

墊費用之損害，且無法律上原因，乙得依第179條請求償還代墊之扶養費用，且時效為15年，故甲抗辯

時效為5年，應無理由。

二、甲男與乙女結婚，育有丙、丁二女。丁女與戊男相識後結婚，生下己、庚二子，經查乙女之母

親與戊男之外祖母為親姊妹。甲於民國（下同）75年死亡後，留下A地，該地由丙、丁共同繼

承，應有部分均等。嗣丁於95年1月死亡，其A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由戊於98年6月以分割繼承

為由辦理繼承登記。試問：丁戊之結婚效力為何？今己、庚於113年8月訴請法院命戊塗銷就A
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所為分割繼承登記、並返還A地，對此戊提出消滅時效之抗辯，是否有

理？（35分） 

試題評析

本題首先以丁戊之結婚效力作為開頭，題目很明顯涉及近親結婚的問題，丁戊結婚為無效，所以

題目後面提及戊繼承丁之A地，就會有問題，涉及侵害己、庚之繼承權，己、庚得行使繼承回復

請求權、物上請求權，請注意題目的時間順序，涉及釋字第771號解釋的相關消滅時效問題，需

要回答戊之時效抗辯有無理由。

考點命中 《民法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律師編著，頁31-7、34-11。 

答：

(一)丁戊結婚無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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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民法（下同）第983條1項2款本文規定，旁系血親六等親內不得結婚，如有違反，依第988條第2款規

定，其結婚應屬無效。

2.查乙之母親即丁之外祖母與戊之外祖母為姊妹，是丁戊間應屬旁系血親6等親，是丁戊之結婚應屬無

效。

(二)戊之時效抗辯有理由：

1.繼承回復請求權：

(1)按繼承權被侵害者，被害人得請求回復之，但於繼承開始後逾10年則不得為之，第1146條定有明文。

(2)如前所述，丁戊結婚無效，戊非丁之繼承人，又己、庚為丁所生，而為非婚生子女，無待認領即有親

子關係存在（參照第1065條2項意旨），故己、庚為丁之法定繼承人。從而，戊分割登記A地及占

有，乃侵害己、庚之繼承權，然查自95年1月丁死亡，至113年8月請求時，已逾10年，己、庚之繼承

回復請求權時效完成，故戊之時效抗辯有理由。

2.物上請求權：

(1)依照釋字第771號解釋，繼承回復請求權與物上請求權為併存競合之請求權，且不因繼承回復請求權

時效完成，而剝奪真正繼承人之資格，真正繼承人仍得依物上請求權主張，但物上請求權應適用第

125條之15年時效。

(2)查98年6月戊分割登記A地時，即妨害己、庚之A地所有權，己、庚得依第767條1項中段請求塗銷登

記，如戊有占有A地，並得依同條項前段請求返還，但自斯時起至113年8月請求時，已逾15年，故戊

之時效抗辯有理由。

三、甲男與乙女結婚，約定採分別財產制，育有丙女、丁子。甲嗣與單身之戊女發生婚外情，生下

己女，但未曾聞問。甲於民國（下同）112年7月臨終前，自書遺囑全文，親自簽名，卻忘了記

明年月日。查該遺囑記載：「1、本人遺產由戊分得三分之二，其餘由乙、丁平分。2、本人認

領己女為我的女兒。」甲死後留下遺產新臺幣1500萬元。試問：甲之遺產應如何分配？如丙於

112年8月知悉其特留分因遺囑內容之履行致受損害，旋於114年10月向法院起訴行使扣減權，問

受遺贈人及受指定人有無權利可資主張？（30分）

試題評析

本題需要先認定甲之繼承人有誰，除了乙、丙、丁外，涉及己是否為繼承人，因為甲在遺囑有認

領己，但是題目說遺囑沒寫日期，應屬無效，遺囑無效是否會導致認領也跟著無效？文獻上有爭

議。再於題目第二個問題，則涉及繼承回復請求權之問題。

考點命中 《民法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律師編著，頁34-11、37-15。 

答：

(一)甲之遺產由乙、丙、丁、己均分繼承：

1.依民法（下同）第1138條1款、第1144條1款規定，配偶與直系血親卑親屬為法定繼承人時，應繼分為均

分。

2.查甲死亡時尚與乙有婚姻關係，乙為配偶而為繼承人，丙、丁則為甲之婚生子女，亦為繼承人。

3.依第1065條1項規定，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，視為婚生子女。若以遺囑為認領之意思表示，於該遺囑無

效時，有認為認領行為亦屬無效，然本文認為，認領本屬於不要式行為，不因記載於遺囑而變更為要式

行為，且為保護非婚生子女之權益，應認認領仍為有效。從而，甲之遺囑因未記載日期，而不符合第

1190條自書遺囑之方式，該遺囑為無效，但甲認領己之意思表示應屬有效，故己視為甲之婚生子女，而

為繼承人。

4.綜上所述，甲之法定繼承人為乙、丙、丁、己，且無有效遺囑的情況下，應繼分各1/4。
(二)遺囑受益人無權利可資主張：

1.按最高法院見解，於遺囑處分侵害特留分之情形，扣減權之除斥期間應類推適用第1146條2項規定，自

知悉遺囑被履行時起2年內不行使而消滅，是丙知悉遺囑被履行時起超過2年方主張扣減權，遺囑受益人

似得主張扣減權消滅。

2.然如前所述，甲之遺囑無效，本件並無遺囑處分之存在，若遺囑受益人按無效遺囑取得遺產，應屬丙依

照第1146條行使繼承回復請求權之問題，而與特留分扣減權無關。

3.經查，丙知悉侵害情事起已逾2年，不得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，但依照釋字第771號解釋意旨，丙仍得於

侵害時起15年內主張第767條物上請求權，故遺囑受益人無權利可資主張。


